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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25-071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联营企业股权及放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现持有国电联

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动力”或“标的公司”）30%的股权，联合

动力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由于联合动力长期亏损，本公司已于2023年对其全部投

资损失进行了减记。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本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

方式，以1元的价格将持有联合动力的全部30%股权转让给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新能源”）。

此外，联合动力其他股东国能（北京）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电

气”）拟同时以1元的价格将其持有联合动力的全部30%股权转让给国能新能源，

本公司同意对该等股权转让放弃优先受让权。

（二）关联关系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能新能源、国能电气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规定，

国能新能源、国能电气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流程

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2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转让所持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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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2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所持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因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非执行董事王雪莲女士和张彤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已按照国资监管规定取得国家能源集团批准及对标的公

司评估结果的备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国能新能源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曹妃甸工业区港口商务

经济区港口贸易大厦C5007-2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楼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广群

注册资本：419,842.5868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1JR65D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



3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国家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国能新能源

100%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307,203.46 8,881,144.74

负债总额 5,923,415.34 4,111,662.67

净资产 4,383,788.12 4,769,482.07

项目 2025年1-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963,675.70 1,207,476.47

净利润 196,401.95 314,324.15

注：以上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3）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国能新能源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2．国能电气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国能（北京）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1号楼14层1401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许志伟

注册资本：23,293.29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4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2115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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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发电、供电系统及技术、电气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供用电计

算机技术及设备、通信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安装、调

试、维修开发后的产品；销售家用电器、文化办公用机械、建筑材料、机械电器

设备（汽车除外）；发电、供电系统及新能源设备的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国家能源集团科技环保有限公司持有国能电气

100%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国家能源集团。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6,132.23 84,578.47

负债总额 55,728.27 64,352.88

净资产 20,403.96 20,225.60

项目 2025年1-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34,103.59 64,774.36

净利润 178.36 502.21

注：以上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3）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国能电气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1号楼8层

注册资本：38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岳权

https://www.qcc.com/firm/fcd19f552a3c193300ded0efc0335fa7.html
https://pro.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r324eb84be2a86aadeefb5fb6911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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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00028779F

成立日期：1994年12月1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

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行

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软件开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工业设计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国家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联合动力100%股

权。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59,575.22 917,167.88

负债总额 1,573,294.06 1,573,836.98

净资产 -713,718.84 -656,669.11

项目 2025年1-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68,019.51 273,701.48

营业利润 -57,297.67 -307,759.60

净利润 -57,382.78 -307,72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259.99 -316,315.61

注：以上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3．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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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联合动力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4．其他情况

（1）公司持有的联合动力3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存在重大争议，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公司不存在为联合动力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的情况；联

合动力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联合动力与公司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交

易完成后，不存在公司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5．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出具的《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能（北京）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国电联合

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5]第

010430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联合动力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618,140.83万元。

6．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根据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经

备案的评估值，为1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方

甲方（转让方一）：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二）：国能（北京）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丙方（受让方）：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目标公司）：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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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易中，甲乙双方将其持有的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合计60%股权

转让给丙方。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乙双方支付转让价款。本次交易完成后，丙方将

享有标的股权的全部权利和承担相应责任，即丙方将持有丁方的100%股权。

（三）标的股权、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1．标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为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30%股权和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30%股权。目标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87,000万元，甲方、

乙方各持有目标公司3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各为人民币116,100万元）。甲方、乙

方就其持有的标的股权所认缴的出资已经全额缴清，标的股权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

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标的股权上设置质押、或任何影响股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

的限制或义务，标的股权未被任何有权机构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性措施。

2．定价依据

评估机构就标的股权出具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能（北京）电气

技术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编号：国融兴华评报字[2025]第010430号），评估结果为：基准日

2025年3月31日，联合动力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618,140.83万元，甲方、乙方向丙

方转让的各30%股权对应评估价值为-185,442.249万元。评估结果已经有权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交易价格

各方同意，30%股权交易价格不低于依规备案的评估值，为1元。

（四）标的股权交割及转让价款支付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丙方分别向甲方、乙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100%（即丙方向甲方支付金额1元、向乙方支付金额1元），丙方向甲方、乙方付

清上述金额之日即为标的股权的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丙方即享有标的股权的所有

权利和承担对应的义务、风险。

（五）本次交易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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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方各自应在本协议生效后，及时实施本次交易，并互相积极配合办理本

次交易所应履行的全部手续，尽快落实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和相关资产资

料的交割手续。

2．为配合标的股权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主管

部门管理要求，各方同意在不违反本协议的前提下就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等需要而

签署其他协议文件，相关协议文件与本协议内容约定不一致的，仍以本协议约定为

准。

3．各方同意，就本协议中并未具体规定而为保障适当、全面实行本次交易及/

或履行本协议规定而必须处理或解决的事项，采取真诚的态度协商，寻求公平及适

当的安排，以解决有关事项，令各方均感满意。

（六）过渡期间损益

标的股权于其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归属于丙方，且不影响本次交易价格，不进

行支付金额调整。

（七）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成立，

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各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获得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批准；

3．标的股权资产评估报告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八）违约责任

1．如果本协议一方违反其声明和保证，或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不履行其在本

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则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其他方的请求继续履行

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给予其赔偿。

2．非因各方的过错导致本次交易不能生效或不能完成的，各方均无须对此承

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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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一方根据本协议之约定应向其他方支付赔偿及/或补偿，各方同意，除非

本协议另有约定，该等赔偿及/或补偿应按其他方所受到的损失计算。一方应在其

他方实际承担损失或支出相关费用后三十（30）日内以现金、资产或法律允许的其

他方式予以一次性支付。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不存在与关联方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亦不涉

及公司的股权转让或高层人事变动计划。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综合考虑经营与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所持有

的联合动力全部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联合动力的股权。

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处置联合动力对当期利润的影响为处置对价与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截至处置时点，公司对联合动力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为0，本次转让价格为1元，预计对当期利润不会有显著影响。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发生变化。

七、与国家能源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本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

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25.64亿元，均已履行必要审议程序。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2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2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联合动力2024年度及2025年三季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4.国能新能源2024年度及2025年三季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5.国能电气2024年度及2025年三季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6.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7.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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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联合动力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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